
证券代码:603020� � � �证券简称:爱普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5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副总经理王圣文先生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期间买卖公司

Ａ

股股票，构成短线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短线交易的基本情况

王圣文先生持股变动明细

成交日期 变动数量（股） 成交均价（元

／

股） 备注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２５００００ ４４．３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３５００００ ４４．０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

－２９７０００ ４４．５２

大宗交易

＋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３２６３０００ －

分红送转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００ ２２．５２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５０００ ２３．１３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５０００ ２２．９５

竞价交易

王圣文先生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了短线交

易。

二、对本次短线交易情况的处理

１

、依据《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应收归公司所有。按照

本次王圣文先生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明细计算，上述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为负。

２

、王圣文先生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系操作失误造成，其已深刻认识到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其本人就本

次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承诺将自觉遵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同

时王圣文先生向公司表示今后严格规范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加强账户管理，谨慎操作，并认真学习相关

法律、法规，勤勉尽责，重视并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经公司自查，王圣文先生的上述交易行为未发生在公司披露定期报告的敏感期内，亦不存在因获悉内幕

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王圣文先生的短线交易行为进行了通报，并要求相关人

员引以为戒。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

习，督促相关人员严格遵守有关规定，避免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3116� � � �证券简称:红蜻蜓 公告编号:2016-034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在原有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基础上，

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项。新增后，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为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

用，授权期限自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６－０１９

）。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与兴业银行温州永嘉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签署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主要

内容如下：

１

、产品名称：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２

、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３

、购买金额：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４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５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２．９％

６

、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７

、投资到期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８

、公司与兴业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理财产品安全性及公司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

公司所选择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与该银行保持联系，跟踪理

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由董事会授权董事

长在上述额度内负责实施。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

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利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

０

万元。

五、备查文件

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及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95� � � �证券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2016-038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庞升东

先生部分股份被质押的通知

,

获悉庞升东先生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

,

具体事项如

下

: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

、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庞升东 否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之日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７５％

个人资金安排

合计

－ １

，

０００ － － － １０．７５％ －

2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

庞升东先生个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93,052,137

股

(

其中

23,263,035

股为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4%,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为

69,000,000

股

,

占其个人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

74.15%,

占公司总股本的

7.22%

。

3

、股权质押对相关承诺履行的影响

庞升东先生作为公司

2014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

,

其所作的各项承诺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公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

089)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

庞升东先生所作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3116� � � �证券简称:红蜻蜓 公告编号:2016-035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披露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实施公告》。现对公告内容第四项进行更正

,

具体情况如下

:

原公告内容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

0

万元。

现更正为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闲置募集资金剩余额度为

0

万元。

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60� �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6-059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5

月

25

日

,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收到惠州市惠阳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来的

《政府采购项目中标通知书》

(

以下简称“《中标通知书》”

),

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

一、《中标通知书》主要内容

该《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与惠州市智慧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

主办方

,

以下简称“智慧阳光投资公司”

)

、中国市

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南设计研究院”

)

组成的联合体为“惠州市惠阳区石桥片区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

(

项目编号

:

惠阳资易采〔

2015

〕

86

号

)

的中标供应商

,

项目总投资约为

93,352.34

万元。根据该

项目中标文件规定

,

该项目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金额约为

77,438.22

万元

(

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金额为准

),

合作期

限

11

年

(

其中建设期

5

年

,

运营期

6

年

)

。

根据公司与智慧阳光投资公司、中南设计研究院签署的《联合体协议书》

,

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工程施工、运维

,

智慧阳光投资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资、融资

,

中南设计研究院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勘察、设计。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信息

(

一

)

业主名称

:

惠州市惠阳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

(

二

)

负责人

:

黄建明。

(

三

)

主要业务

:

负责惠州市惠阳区市政、园林绿化建设及管理工作。

(

四

)

住所

: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中山三路

67-5

号。

(

五

)

该业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六

)

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未承接该业主的工程。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该项目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金额占公司

2015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1.58%,

承接该项目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

五个会计年度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

二

)

承接该项目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承接该项目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该项目正式合同尚未签订

,

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具体内容待合同签订后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6-066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终止)反馈意见及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

,

有投资者询问公司此前与赣州稀土集团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

已终止

)

的相关情况

,

为公平

地对待所有投资者

,

使投资者机会均等地获得相关信息

,

公司将该次重大资产重组

(

已终止

)

涉及的审核反馈

意见及回复进行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6-047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6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

(830,693,439

股

)

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

已回购的股份

(9,976,091

股

)

后的总股本

820,717,348

股为基数

(

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

润分配的权利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1.000000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

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

对香港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

征收

,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a;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

a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缴税

款

0.200000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0000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6

月

2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6

月

3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6

年

6

月

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6

年

6

月

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

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股权激励限售股

3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３３３

李卫国

２ ００＊＊＊＊＊３０３

许利民

３ ０１＊＊＊＊＊６０３

向锦明

五、咨询机构

:

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

:

北京朝阳区高碑店北路康家园小区

4

号楼

咨询联系人

:

张蓓

咨询电话

: (010)85762629

传真电话

: (010)85762629

六、备查文件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6-048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2

、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6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5

日—

2016

年

5

月

26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

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5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2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5

月

20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北路康家园小区

4

号楼三层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

: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

、会议召集人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向锦明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14

人

,

代表股份

345,276,56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701%;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4

人

,

代表股份

50,1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8

名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345,326,66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42.0761%;

其中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7

名

,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为

2,301,89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5%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

表决结果如下

:

1

、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表决。

1.1

选举李卫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345,276,5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855%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51,7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5%

。

是否当选

:

当选。

1.2

选举许利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345,276,5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855%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51,7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5%

。

是否当选

:

当选。

1.3

选举向锦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345,276,5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855%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51,7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5%

。

是否当选

:

当选。

1.4

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345,276,5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855%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51,7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5%

。

是否当选

:

当选。

1.5

选举张颖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345,286,9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885%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62,1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53%

。

是否当选

:

当选。

1.6

选举张洪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345,276,5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855%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51,7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5%

。

是否当选

:

当选。

1.7

选举杨浩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345,276,5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855%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51,7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5%

。

是否当选

:

当选。

1.8

选举张志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345,276,5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855%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51,7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5%

。

是否当选

:

当选。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2.1

选举胡小媛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345,276,5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855%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51,7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5%

。

是否当选

:

当选。

2.2

选举苏金其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345,276,5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855%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51,7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5%

。

是否当选

:

当选。

2.3

选举羡永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344,950,5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8911%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51,7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5%

。

是否当选

:

当选。

2.4

选举瞿培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343,544,168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4838%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62,1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53%

。

是否当选

:

当选。

本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

、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表决。

3.1

选举游金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345,276,5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855%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51,7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5%

。

是否当选

:

当选。

3.2

选举田凤兰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345,276,560

票同意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855%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51,794

票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235%

。

是否当选

:

当选。

游金华先生、田凤兰女士将与职工代表监事陈桂福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本届监事会监事任期

三年

,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股数

345,303,16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932%;

反对

股数

4,00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0.0012%;

弃权股数

19,50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0.0056%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78,394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91%;4,00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738%;19,5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71%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股数

345,303,16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932%;

反对

股数

4,00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0.0012%;

弃权股数

19,50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0.0056%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78,394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91%;4,00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738%;19,5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71%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股数

345,303,16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932%;

反对

股数

4,00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0.0012%;

弃权股数

19,50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0.0056%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78,394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91%;4,00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738%;19,5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71%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股数

345,303,16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932%;

反对

股数

4,00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0.0012%;

弃权股数

19,50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0.0056%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78,394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91%;4,00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738%;19,5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71%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加拿大列治文市

3

号路房地产项目暨风险投资的议案》

赞成股数

345,303,16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932%;

反对股数

23,50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0.0068%;

弃权股数

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0.0000%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78,394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91%;23,50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209%;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境外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股数

345,303,16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99.9932%;

反对

股数

4,00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0.0012%;

弃权股数

19,500

股

,

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含网络投票

)

的

0.0056%

。

其中

,

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

:2,278,394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91%;4,00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738%;19,50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的持股

5%

以下中小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71%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曾涛律师、李佳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

金杜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6-049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6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00,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在公司一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与会职工代表共计

21

人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会议由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洪涛先生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代表举手表决

,

一致同意选举陈桂福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将与公司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

任期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经核实

,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7日

附件

:

陈桂福先生

,1977

年出生

,

初中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曾任职东方雨虹沥青卷材车间班长、库房管

理员等。现任东方雨虹监事

,

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沥青卷材车间主任。陈桂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

2,000

股

,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271�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6-050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5

日对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8.2

万股完成回购注销

,

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对首次授予的部分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

177.7833

万股完成回购注销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此已分别出具了致同验字

(2015)

第

110ZC0346

号、

110ZA0482

号验资报告。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5

年

8

月

7

日、

2015

年

10

月

27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部分已授予的股权激励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

成的公告》及《关于部分首次授予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5

月

9

日、

2016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鉴于上述共计

195.9833

万股已完成回购注销程序

,

公司股本总额

由原

832,653,272

股减少至

830,693,439

股

,

同意公司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

由原注册资本

832,653,272

元减少至

830,693,

439

元。

由于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

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

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

司提出书面要求

,

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6-051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5

月

26

日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三

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和监事。会议

应到董事

12

人

,

实到董事

12

人

,

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卫国先生召集并主持

,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

,

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推选李卫国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

同意推选许利民先生担

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任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见附件一。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四个委员会委员。具体情况如下表

:

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李卫国 瞿培华 许利民

提名委员会 羡永彪 胡小媛 许利民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苏金其 羡永彪 李卫国

审计委员会 苏金其 胡小媛 许利民

上述委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

同意聘任刘斌先生为总裁

,

任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刘斌先生简历见附件二。

表决结果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根据公司总裁提名

,

同意聘任张颖女士常务副总裁

;

张洪涛先生、张志萍女士、王文萍女士、雷莉女士为副总

裁

;

王新先生为总工程师

;

徐玮女士为财务总监

,

任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上述高

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二。

表决结果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

,

同意聘任张蓓女士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张蓓女士简历见附件二。

表决结果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蓓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

电话

:010-85762629

传真

:010-85762629

电子邮箱

:stocks@yuhong.com.cn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北路康家园

4

号楼

邮编

:100123

经审核

,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2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同意聘任钟炳惠先生为内部审计负责人

,

任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钟炳

惠先生简历见附件三。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27日

附件一

: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李卫国先生

,1965

年出生

,

毕业于湖南农学院

,

本科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89

进入长沙县职业中

专任教

;1992

年进入湖南省经济管理学院任教

;1993

年至

1995

年在湖南省统计局工作

;1995

年创办长沙长虹建筑防

水工程有限公司。

1998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

为公司主要创始人

,

现兼任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

2003

年

7

月被评为北京十佳进京创业青年

,2005

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2012

年被评为中关村十大年度人物

,

现为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会长。李卫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260,514,304

股

,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许利民先生

,1966

年出生

,

毕业于北京大学

,

本科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98

年至今历任公司副总

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副董事长职务

,

为公司主要创始人

,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2002

年至

2009

年任北京高能时代环境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07

年

10

月至今担任道县江南广德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2011

年至今担任北京星乐映

画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许利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53,457,768

股

,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附件二

: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刘斌先生

,1973

年出生

,

吉林大学计算机应用软件专业本科学历

,

长江商学院

EMBA,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

权。

1995

年至

1998

年历任哈尔滨北方度假公司经理、 副总经理

;1998

年至

2000

年历任哈尔滨雪佳集团武汉办事处

主任、上海办事处主任

;2000

年进入公司任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2003

年至

2009

年任公司副总经理

,

现任公司董事、总

裁。刘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416,792

股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

不存在《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适合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颖女士

,1971

年出生

,

华东理工大学工学学士

,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中国注册资产评

估师

,

中国注册税务师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93

年至

2008

年就职于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现更名为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

),

历任项目经理、部门经理。

2008

年至

2009

年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经理。

2009

年

10

月进入公司任财务总监、董事等

,

现任公司董事及常务副总裁。张颖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500,000

股

,

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三年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洪涛先生

,1977

年出生

,

天津大学硕士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98

年至

2004

年就职于唐山陶瓷集团

有限公司资金分公司。

2004

年

8

月进入公司工作

,

历任财务部副经理、证券部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

,

现任公司

董事、副总裁及董事会秘书。张洪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00,000

股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

五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

规定的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志萍女士

,1971

年出生

,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财会计算机辅助管理专业毕业

,

大学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

境外居留权。

1992

年至

2001

年历任北京奥克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团委干事、 团委书记。

2001

年至

2006

年历任北京

卡莱尔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厅经理、 技术推广科负责人。

2006

年

8

月进入公司

,

历任经销商管理部大区经

理、部门经理

,

现任公司董事、工程渠道事业部总经理及董事长。张志萍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01,900

股

,

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三年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文萍女士

,1973

年出生

,

毕业于清华大学

,

硕士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曾任职山东三角集团技术岗

,

党

政管理岗

,

营销管理岗

,

东方雨虹分销部副经理、国际贸易部经理、市场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市场总监、人力资源总

监、信息化总监等

,

现任东方雨虹副总裁。王文萍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26,000

股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雷莉女士

,1973

年出生

,

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

硕士

,

新加坡国籍。曾任职

Holcim Group Support Ltd

中国

区

HARP

项目经理

,P-media Network Inc.(

美国

)CFO,

中国富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香港

)

副总裁

,

现任公司副总裁。雷

莉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王新先生

,1960

年出生

,

毕业于清华大学

,

本科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曾任职中国水电部昆明勘察

设计院科研所

,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环保局设计院

,

中瑞合资济南渗耐鲁泉防水系统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等

,

现

任东方雨虹总工程师。王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256,792

股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

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

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徐玮女士

,1980

年出生

,

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

,

本科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曾任职东方雨虹财务部

经理、财务总监助理、财务副总监

,

现任东方雨虹财务总监。徐玮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22,000

股

,

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蓓女士

,

中国国籍

,

无永外境外居留权

,1980

年生

,

中共党员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曾任职于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有限公司投资部、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经理、北京亚太安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

理、博生医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

现任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张蓓女士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不适合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的情形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的条件和要求

,

已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附件三

:

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钟炳惠先生

,1959

年出生

,

毕业于河北大学

,

大学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永外境外居留权。曾任职张家口市毛纺织厂

计划科综合统计、合资公司财务部主任、财务处副处长。

2002

年

4

月进入公司历任主管会计、财务部副经理、经理、

审计部经理

,

现任公司审计监察部总监。钟炳惠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70,000

股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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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以专人送

达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在公司三层会议室召开

,

由监事会主席游金华先生主持

,

监事会成员田凤

兰女士、陈桂福先生出席

,

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表决所形成决

议合法、有效。全体监事经过认真审议

,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经第六届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

,

选举游金华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自本次会议决议之日

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游金华先生简历见附件。

二、备查文件

1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5月27日

附件一

:

游金华先生简历

游金华先生

,1963

年出生

,

毕业于复旦大学

,

博士学历

,

并于

2000

年至

2004

年间在法国埃克斯马赛法律、经济和

科学大学和巴黎马恩河谷大学攻读金融法和服务经济学博士学位

,

肄业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93

年至

2000

年任上海文汇报国际部编辑、记者

;2004

年至

2005

年历任上海外高桥软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总

经济师

;2005

年至

2006

年任上海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7

年至今历任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太湖流域发展专员

,

现任东方雨虹监事会主席。游金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00,202

股

,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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